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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促进人类进步和赋权弱

势群体协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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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增强人的权能 

 我们必须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以建设更加公正的社会。 

 在全世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是以多种表现和形式实施的，在少数几

个国家，这种行为是以最恶劣形式存在的，如名誉杀人。实际上，名誉杀人是最

恶劣形式的危害人类罪，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历史可追溯到妇女被视作财产并且被安排屈从于男子

的性别角色之时。男女权力关系不平等导致妇女无法实现进步。对宗教的曲解仍

然是造成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当今许多社会，人们对基于性别歧视妇女的行为司空见惯。和女孩不同，

男孩衣食无忧、在好学校里上学、得到好的卫生设施。人们认为男孩是上帝赐予

的礼物，在庆祝他们的生日时隆重而热烈。女孩被灌输了要遵从家中男性成员意

愿的思想，因为男性认为女孩低人一等。女性家庭成员甚至只有在男性进餐之后

才能吃饭。 

 在这些社会中，以维护名誉为名杀害妇女和女孩是为社会所接受的，也就是

说，当男性家庭成员因为琐事以维护名誉为名杀害女性家庭成员时，家中的其他

女性也会赞同这种做法。 

 在我们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认为男性对其实施暴力是男性的正当权

利。妇女在家中受到男性亲密伴侣的伤害。一项研究显示，40%至 70%女性被谋杀

者是被其丈夫或一名近亲杀害的。 

 这些社会的国家政府变得软弱无能，因为它们深受社会传统、价值观、习俗

等方面的影响。各国政府制定了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法律和规定，但

无法执行。 

 士兵在战争和武装冲突期间对妇女实施强奸或轮奸也是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最恶劣形式之一。此类犯罪被认为是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但仍在广泛施行。我

们——促进人类进步和赋权弱势群体协会谴责一切表现和形式的不人道的、野蛮

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我们赞赏联合国为其会员国起草各项公约和宪章以

减少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发生及增强全世界妇女权能所做的努力。 

 为了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我们请联合国，只有当某一会员国在国

家一级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工作中取得良好结果，才向其提供支助。 

 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能够为妇女和女孩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负

责任的国家政府必须制定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法律，并且在形式和实



 E/CN.6/2013/NGO/46 

 

312-61752 (C) 

 

质上加以执行，因为它们有责任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创造有助于发展和增长的

和平环境。 

 作为一个民间社会组织，我们有责任积极改变人们的态度，以减少暴力侵害

妇女和女孩行为的发生，进而创造更加公正的社会。作为人类，我们必须接受并

尊重妇女的人权，放弃我们有害的价值观和传统。 

 

 


